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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810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葛如鈞、黃健豪等 20 人，有鑑於國防部全民防衛

動員署於二○二五年九月出版《當危機來臨時－臺灣全民安全

指引》，當中明確記載臺灣遭遇軍事侵襲時，可能受到的軍事

威脅態樣包含「重要基礎設施、多數海纜遭破壞、大規模網路

癱瘓」，因此提升我國通訊韌性，確保戰時通訊不中斷，成為

最重要的國安議題之一。目前我國通訊高度倚賴海底電纜，

為加速陸海空三方串聯，提升我國整體通訊網路韌性，應

立即展開衛星網路布局，爰擬具「電信管理法第三十六條

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據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於二○二五年九月出版之《當危機來臨時－臺灣全民安全指引》

當中所載，臺灣遭遇軍事侵襲時，可能受到的軍事威脅態樣包含「重要基礎設施、多數海

纜遭破壞、大規模網路癱瘓」，因此，如何提升我國通訊韌性，確保戰時通訊不中斷，成

為最重要的國安議題之一。而放眼國際，二○二二年二月「俄烏戰爭」爆發初期，烏克蘭

藉由低軌衛星支援，傳遞重要戰場情報，並確保戰時通訊不中斷，可以做為我國提升通訊

韌性之參考與借鏡。 

二、參考數位發展部提出之「國家通訊網路架構」，以陸海空三方面建構我國通訊韌性，除目

前高度倚賴之海底電纜外，也力求完備陸地通訊，並同時展開衛星網路布局，力求透過多

元異質通訊應變網路，形成陸海空三方串聯，以提升我國整體通訊網路韌性。 

三、考量衛星通訊網路需申請頻率核配，且一般需設置衛星地球電臺，屬於申請設置使用電信

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原應受本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與外國人持

股比率之限制，然而為加速提升我國通訊韌性，理應積極推動衛星通訊服務發展，爰增訂

第九項定明申請以衛星通信技術設置使用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經主管機關考量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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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國公眾電信網路安全、電信資源使用情形、電信服務市場整體發展、國家安全及其

他公共利益等因素無不利之影響，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不受第四項董事長國籍及第五項外

國人持股比例之限制。 

 

提案人：葛如鈞  黃健豪   

連署人：謝龍介  許宇甄  張智倫  廖偉翔  柯志恩  

萬美玲  陳菁徽  陳雪生  盧縣一  呂玉玲  

葉元之  徐欣瑩  洪孟楷  黃建賓  邱若華  

廖先翔  魯明哲  羅廷瑋   

 



立法院第 11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05 

電信管理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六條 公眾電信網路按

使用或未使用電信資源分類

。 

前項所稱電信資源，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除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

規定外，經主管機關核配

之無線電頻率。 

二、主管機關核配之識別碼

、信號點碼或其他供電信

網路間連接之電信號碼。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應依

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設

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為

限；其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設

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其外國人直接持有

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四

十九，直接及間接持有股份

總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 

前項外國人間接持有股

份之計算，依本國法人占設

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之持股比率乘以外國

人占該本國法人之持股或出

資額比率計算之。 

本法施行前，使用第二

項第二款資源設置之公眾電

信網路，經主管機關公告者

，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程

序、應檢附之文件、審查基

第三十六條 公眾電信網路按

使用或未使用電信資源分類

。 

前項所稱電信資源，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除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

規定外，經主管機關核配

之無線電頻率。 

二、主管機關核配之識別碼

、信號點碼或其他供電信

網路間連接之電信號碼。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應依

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設

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為

限，其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設

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其外國人直接持有

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四

十九，直接及間接持有股份

總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 

前項外國人間接持有股

份之計算，依本國法人占設

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之持股比率乘以外國

人占該本國法人之持股或出

資額比率計算之。 

本法施行前，使用第二

項第二款資源設置之公眾電

信網路，經主管機關公告者

，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程

序、應檢附之文件、審查基

一、依據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

署於二○二五年九月出版之

《當危機來臨時－臺灣全民

安全指引》當中所載，臺灣

遭遇軍事侵襲時，可能受到

的軍事威脅態樣包含「重要

基礎設施、多數海纜遭破壞

、大規模網路癱瘓」，因此

，如何提升我國通訊韌性，

確保戰時通訊不中斷，成為

最重要的國安議題之一。 

二、二○二二年二月「俄烏戰

爭」爆發初期，烏克蘭藉由

低軌衛星支援，傳遞重要戰

場情報，並確保戰時通訊不

中斷，可以做為我國提升通

訊韌性之參考與借鏡。 

三、參考數位發展部提出之「

國家通訊網路架構」，以陸

海空三方面建構我國通訊韌

性，除目前高度倚賴之海底

電纜外，也力求完備陸地通

訊，並同時展開衛星網路布

局，力求透過多元異質通訊

應變網路，形成陸海空三方

串聯，以提升我國整體通訊

網路韌性。 

四、考量衛星通信網路需申請

頻率核配，且一般需設置衛

星地球電臺，屬於申請設置

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

路，原應受本條第四項及第

五項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與外國人持股比率之限

制，然而為加速提升我國通

訊韌性，理應積極推動衛星

通訊服務發展，爰增訂第九

項定明申請以衛星通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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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申請以衛星通信技術設

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經主管機關核准，

得不受第四項後段及第五項

之限制。 

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設置使用資源之公眾電信網

路者，經主管機關考量其服

務對於我國公眾電信網路安

全、電信資源使用情形、電

信服務市場整體發展、國家

安全及其他公共利益等因素

無不利之影響，經主管機關

核准，得不受第四項董事長

國籍及第五項外國人持股比

例之限制。 

 

 


